
臺南市六甲區公所【身心障礙者日間住宿式照顧服務費用補助申請】 

作業流程表 
SOP 3-33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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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及人文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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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府 

 

隨到隨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 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 週 

※法令依據 
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(http://law.moj.gov.tw) 

※應備證件 

1.申請人印章 2.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3.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（包含所有子女

之全戶戶籍謄本）4.其他（如戶內有高中職以上學生應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、外養榮民應檢

附外養榮民證明、退休人員檢附退休俸證明、軍公教人員檢附薪資單、國民年金繳費證明）5.

財稅資料及稅籍清單（可由區公所代為申請） 

※使用表格 

台南市社會福利補助申請調查表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65歲以下身障者辦理 

※承辦課室 

社會課    電話 06-6989438 
 

應備證件 民眾申請 

親自到所案件 

 

書面案件 

 

里辦公處受理 

 

附財稅資料 

里辦公處調查
並填具調查表 

是 

調查表 
戶籍資料 
財稅資料 

交社會課統一 

調財稅資料 
否 

社會課初審合
格後函送市府
複審 

 

市府複審後函復
申請者並副知公
所審核結果 

是 

社會課 

登錄造冊 資格不符退件 

否 

資料電腦
系統建置 

結案 


